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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簡 介

本課程旨在培養學員成為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簡稱TCSL）學
科專才，探索語言學與語言教學的學科規律，形成批判眼光，拓寬學術視野，將所學知識應用於中文教學活
動，以配合學術界、教育界等社會各領域對漢語人才的現實需要，成為中國語言文字的繼承者和弘揚者。 學員
在完成本課程的學習後，預計應能：

課程理論與應用並重，兼顧
廣度與深度，科目全面，體系
完備。學生能夠接觸到豐富
的教學案例，瞭解不同地區
TCSL相關政策及考試標準，
並學習如何使用現代科技應
用來輔助教學及研究。

課程由具備濃厚歷史底藴、
豐富辦學經驗的中國文學系
開設，將持續發揮文史哲領
域的師資優勢，全面提升學
生的中文素質，使學生能夠
運用中國文學、文化知識，豐
富及拓展TCSL的學術知識及
思維方式。

作為課程支援，香港珠海學院
普通話教學及測試中心將與國
家語委持續合作，開展與普通
話教學、培訓、測試相關活動，
為師生提供交流機會，持續提
升專業資質培養能力。

• 概述語言學和TCSL的基本理論與發展趨向，批判性地檢視學科領域內的研究成果。
• 運用專業理論和技能來進行語言學、語言教學相關的探索與研究，並利用文獻資料和現代科技來支援和改

善語言學研究以及語言教學工作。
• 依據現實情境設計和組織TCSL的實踐活動，在教學與研究活動中展示溝通能力與決策能力，在參與提升

教學成效的過程中作出貢獻。
• 評述中國語言、文學與文化的相關知識在漢語教學中的重要性，識別漢語學習者與社區的需要。

一年全日制課程

以中文（普通話）爲主要語言
英文為輔助授課語言

課 程 特 色

修 讀 模 式

授 課 語 言

課 程 管 理 團 隊

馮錦榮 教授（文學及社會科學院院長及中國文學系署理系主任）

梅真 博士（副教授 課程主任）

董惠穎 博士（講師 副課程主任）



語言學導論

現代漢語導論

第二語言習得

漢語二語教學法

必修科修讀學分

現代漢語語音與文字

現代漢語詞彙與語法

中國文化專題

中國文學專題

語言政策與語言使用

語言測試與評估

課程與教材設計

二語習得與漢語教學專題

資訊科技與漢語教學

選修科修讀學分

總學分（必修科學分+選修科學分）

Introduction of Linguistics

Introd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hinese L2 Teaching Pedagogy

Modern Chinese Pronunciation and Characters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Grammar

Topics in Chinese Culture

Top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

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Use

Language Test and Assessment

Design of Courses and Textbooks

Topics in SLA and Teaching Chines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hines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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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分必 修 科 目

學 分選 修 科 目  —  中 國 語 言 組  ( 四 選 三 )

學 分選 修 科 目  —  第 二 語 言 教 學 組  ( 五 選 三 )

課程採用學分制，學生需修讀四門必修科目（共 12 學分），以及六門選修
科目（每門各 3 學分，共 18 學分），合共修畢 30 學分方能畢業。
選修科目中，學生須於「中國語言組」和「第二語言教學組」各選三門課
程。

課 程 結 構



入 學 條 件

一、 持有香港珠海學院或其認可院校的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 
二、 中文能力要求
        若從非中文授課的高等院校畢業，以下任何一項公開試必須達標： 

申請人士可於網上報名並上傳以下文件副本至入學申請系統（面試時需繳驗下列文件正本或經發出單位
發出的核證副本）：

合適的申請人須接受面試，有關安排會以電郵通知。

三、 英文能力要求 
        若從非英文授課的高等院校畢業，以下任何一項公開試必須達標

• 在香港中學文憑試中取得中國語文科第 3 級或以上成績；或
• 漢語水平考試達第 5 級或以上成績；或
• 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普通話水平測試二級乙等及以上；或
• 其他中國語文能力證明

•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AS Level）英語科目取得通過（Pass）；或
• 香港中學文憑試（HKDSE）英國語文科取得三級或以上；或
• 托福（TOEFL）網考總成績達 80 分；或雅思國際英語語言測試（IELTS）總級別 6.0 或以上；或
• 中國全國大學英語考試六級（CET-6）430分；或
• 持有其他同等英語測試證明。

申 請 程 序

身份證／護照副本最近護照相片一張

個人陳述（選繳） 推薦信（選繳）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選繳）

如有需要，學院會要求申請人提交由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發出的「學歷評估報告」

香港珠海學院入學組（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文學碩士）
香港新界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 80 號 E102 室

成績單正本或經院校註冊處發出的核證副本。
成績單需以密封形式由發出院校直接郵寄至下列地址：

學歷證明副本
• 申請人如持有內地學歷需提交：

◦ 由相關院校發出的「學位證書」及「畢業證書」的核證副本；及
◦ 由「學信網」或「學位網」發出最新的「教育部學歷證書電子註冊備案表」；

• 申請人如持有外國學歷，需提交：
◦ 由相關院校發出的「畢業證書」的核證副本；及
◦ 由中國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發出的國外學歷學位認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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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申請者需支付港幣 300 元，非本地申請者需支付港幣 600 元，凡透過電子付款途徑產生的銀行手續費
將由付款者負擔。已繳交之費用不設退款機制（付款方式詳情請參閱財務處網頁）。

2025/26學年秋季入學 ：
［ 本地生及非本地生 ］

 第一輪 : 2024年11月1日 至 2025年1月24日
 第二輪 : 2025年2月10日 至 2025年5月30日   
（額滿即止）

申 請 日 期

申 請 費 用

學  費

本地生及非本地生學費相同，如延期畢業則須另繳學分費用。 
凡透過電子付款途徑產生的銀行手續費將由支付者承擔。
已繳交之費用不設退款機制（付款方式詳情請參閱財務處網頁）。

一年全日制 港幣十五萬五千元正，分二期繳交。

課程查詢:
香港珠海中國文學系

電話 ：(852) 2972 7295
電郵 ：chi@chuhai.edu.hk

報名查詢:
香港珠海學院入學組

電話：(852) 2972 7200 
電郵：chmatcsl@chuhai.edu.hk 


